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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委員  ：   黃國健議員 , BBS (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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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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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彪議員  

 
缺席委員  ：  何秀蘭議員  
  易志明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 I項  
 

運輸及房屋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10 
陳慧敏女士  
 
海事處  
 
總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主任 

鄭養明先生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張美寶女士 



 
 

 2

政府律師 

陳嘉敏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5 
羅英偉先生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9 
譚淑芳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5 
宋沛賢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1)1510/12-13 
(01)號文件  

—— 因 應 2013 年 7 月

2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1510/12-13 
(02)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2013年 7月 2日 會
議 席 上 提 出 的 事
宜所作出的回應 )

 
先前發出的相關文件  
(立法會CB(1)1415/12-13
(01)號文件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3年 6月 27日致
政府當局的函件

 
立法會CB(1)1415/12-13
(02)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的 函 件

(立法會CB(1)1415/
12-13(01) 號 文 件 )
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CB(1)1284/12-13
(01)號文件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3年 6月 6日 致
政府當局的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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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284/12-13
(02)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的 函 件

(立法會CB(1)1284/
12-13(01) 號 文 件 )
作出的回應  
 

立 法 會 CB(3)472/12-13
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CB(1)1033/12-13
(01)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 條 例 草 案 標 明
修訂事項文本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

於附錄 )。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重新考慮是否有需要一

如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CB(1)1510/12-13(02)號文件 )
所建議，對《商船 (海員 )條例》(第 478章 )中有關 "乘
客 "(passenger)的現行定義作出修訂。  
  
 
II  其他事項  
 
立法時間表  
 
4.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將會提出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並會在 2013-2014年度立法會期內就恢

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作出預告。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3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11月 12日  



附錄  
《 2013年商船 (海員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3年 7月 16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104 – 
000629 

主席  
政府當局  
 

政 府 當 局 簡 介 立 法 會

CB(1)1510/12-13(02)號文件  
 

 

000630 - 
000718 

主席  
潘兆平議員  

討 論 政 府 當 局 提 出 修 訂

"海員 "(seafarer)的定義的建議  
 

 

000719 - 
001012 
 

主席  
鄧家彪議員  
政府當局  
 

討論在本港實施《 2006年海事勞

工公約》 (下稱 "該公約 ")的情

況，例如把條例草案應用於若干

種類的船舶，以及在條例草案的

擬議修訂中使用 "must"而不用

"shall"的影響  
 

 
 

001013 - 
001453 
 

主席  
潘兆平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9 
政府當局  

討論就 "海員 "的定義 (例如船上

工作人員類別 )作出的修訂  
 
 
 
 

 

001455 - 
004622 
 

助理法律顧問 9 
政府當局  
鄧家彪議員  
主席  
 
 

討論政府當局提出修訂《商船

(海員 )條例》 (第 478章 )(下稱 "主
體條例 ")現時有關 "乘客 "的定義

的建議，使其與 "海員 "的擬議定

義一致。就助理法律顧問觀察所

得，現時有關 "乘客 "的定義與其

他關乎商船的法例一致，例如

《商船條例》 (第 281章 )、《商船

(安全 )條例》(第 369章 )及《商船

(註冊 )(噸位 )規例》 (第 415C章 )
等，而對有關定義的擬議修訂，

或會影響相關法例中對 "乘客 "
一詞的釋義。鑒於 "海員 "與 "乘

政府當局須採取會

議 紀 要 第 3 段 所 述

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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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客 "兩者在定義上的目的和範圍

並不相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重

新考慮是否有需要一如當局所

建 議 ， 對 主 體 條 例 中 有 關 " 乘
客 "(passenger)的現行定義作出

修訂  
 

004623 - 
004757 

主席  
鄧家彪議員  
政府當局  
 

立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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